
对医院提供的某一项医疗服务如果感
到不满意，就可以向院方投诉和申请退费，
等于让患者自己“当家做主”，对医护人员
提供服务质量的好坏进行评价，必将倒逼
医护人员提升医疗服务质量，也能促进医
患关系更加和谐。因此，笔者认为，“不满
意就退费”不仅是有益的尝试，也是大胆的
创新举措。

这份有利于患者的方案，争议的焦点
在于医学的专业性和医患间医学知识的

“剪刀差”。医疗是专业性极强的服务行
业，有人认为，只要医生符合职业素养和职
业道德，提供服务就该收费，不满意也不应
该退费；而如果出现医疗事故或医疗过错，
对患者造成损害，该赔偿就得依法予以赔
偿。确实，患者普遍缺乏医学知识，对医护
人员提供的医疗服务进行评价，从专业角
度讲肯定不够客观，他们只能通过主观的

感受来判定，治疗效果不好也许就会感到
“不满意”要求医院退费。有人担心，少数
刁蛮的患者，企图达到退费目的，即使医护
人员服务得再好，也去恶意投诉称“不满
意”。笔者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不是
患者申请“不满意”就能退费，而要经过医
院核实确定无误后才能退费，这是对患者
感官“不满意”进行专业性纠偏，也是在保
护医护人员的合法利益。

其实，该举措在赣州市并非没有先
例。2014年，赣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就率先
推出了“不满意退费”服务，患者在该院就
诊过程中，对导诊、挂号、医生诊疗、医保报
销、药房、化验、后勤等20个门诊、住院服
务项目不满意的，可以依规定申请不满意
退费，退费范围仅限于所列的医疗服务性
收费项目。事实是，试行以来，该院并未发
生任何无理要求退费的情况和纠纷。可

见，无理取闹的患者毕竟是极少数，只要医
护人员提供的医疗服务质量高，就会得到
众多患者的欢迎和肯定，医患关系也就会
更加和谐。

实行医疗服务“不满意就退费”举措，
压力主要在医护人员这一方。患者向院方
投诉某一项医疗服务“不满意”，相当于给
提供这项医疗服务的医护人员“差评”，一
旦被院方核实确定后，不仅要退费给患者，
当事医护人员还可能受到院方的相应处分
或处罚。为了避免患者给予“差评”受处
罚，医护人员就要转变工作作风，尽心尽力
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患者的不
满和投诉自然而然就会减少。

总之，医疗机构试点“不满意就退费”
的创新举措，倒逼医护人员提升医疗服务
质量，切切实实让患者受惠，有利于构建和
谐的医患关系，不妨大胆去尝试。

医疗服务“不满意就退费”不妨大胆尝试 □丁家发

近日，一份《赣州市医疗机构“不满意就退费”工作实施方案(试行)》的征求意见稿引发热议。这份草拟稿规定：
患者在接受诊疗服务过程中，对试点医院提供的门诊、住院、医疗后勤保障等就医环节中的某一项服务若有不满意
的，可向院方进行投诉，并按相关规定对该项服务不满意申请退费。经医院核实确定无误后，即可退还当日该医疗
服务项目的服务性费用。

首先要说明的是，“不满意就退费”并
非意味着想退就退。这份征求意见稿中的
退费标准显示，对于检验科、影像科、功能
科等医务人员的服务不满意的，可退还检
查费用的50%；此外，在院前急救、后勤保
障、行政服务、医保结算及住院医生的诊疗
服务和住院护士的日常护理服务等方面都
有明确的退费标准。且退费范围仅限于文
件所列医疗服务性收费项目，医疗技术性
项目（如手术费等）、医疗技术治疗效果及
已耗用的卫生材料费不属于退费范围之
内。尽管如此，“不满意就退费”仍有不合
理的地方。

一方面，患者对医疗服务不满意，到底
谁说了算？正如一位医生网友所说，医疗
服务是专业性极强的服务，对专业服务的
评价应该是专业评价，而不能由患者凭感

受来评价，毕竟，患者所拥有的医学知识是
极其缺乏的。而“不满意就退费”，则是让
拥有较少医学知识的患者，来评价医生的
专业服务甚至是专业技术，医生恐怕也不
会服气。即使要经医院核实确定无误后，
方能退费，但相关甄别处理和医患双方的
扯皮，也会让院方付出巨大的成本代价。

医疗服务虽是服务行业，但与完全商
业化的服务行业有本质区别，考核医院服
务，也就不能依赖商业思维。将患者满意
度与医疗行为相捆绑，以此倒逼医院改进
医疗态度、医疗作风，提升医疗效果与患者
满意度，“不满意就退费”，初衷虽然值得肯
定，但如此商业化操作的后果，一是给医护
人员增加了压力，部分医生为减少“不满意
被退费”的风险，有可能谨慎接诊、保守治
疗，遵从患者的意愿少开药、少检查甚至不

开药、不检查等，反而对患者不利。
另一后果是，用经济手段解决医患矛

盾，容易增加医患纠纷。“不满意就退费”让
患者拥有了较高的话语权，而“满意”本就
是一种主观判断，在利益驱动之下，不排除
一些患者对医疗服务的不满意，可能扩大
化甚至随意化，从而导致医患纠纷的产生。

可以说，把医疗当成纯粹的服务业，照
搬消费者满意度来考核医院，这样的改革

“用力过猛”，这样的医疗改革举措，要么流
于表面，要么难以操作与落地。“不满意就
退费”应该会陷入后一种尴尬当中。据说，
早在2014年，赣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就率先
推出了“不满意退费”服务，试行以来，该院
并未发生任何无理要求退费的情况和纠
纷。这恐怕只能说明，“不满意就退费”政
策并没有真正实际操作开来。

“不满意就退费”的改革“用力过猛” □何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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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新闻曾报道过，在南京有一
些宰牛作坊，采用给活牛注水的手法
增加牛肉的重量。此后，由于检查较
严，一些注水牛作坊转移到了安徽全
椒、来安两县，注水手法更加残忍。
记者跟踪调查发现，注水分成几次，
前后注水大约120斤来达到给牛增重
的目的。一老板表示，给牛注水不算
什么大事。（11月21日澎湃新闻）

通过报道及作坊老板的表述可
知，其在屠宰过程中为增加重量而给
牛大量注水似乎已经成为潜规则。
而这种行为显然不仅涉嫌侵犯消费
者权益，威胁其身体健康，更涉嫌违
法乃至刑事犯罪。相关部门有必要
深入挖掘，让这些毫无诚信、漠视消
费者权益的无良商家付出代价。

虽然在有些人看来，只要肉类产
品中不含有毒有害物质，不传染病
毒，不属于病死牲畜，就不会对人体
带来危害，至于注水肉，似乎除了增
加分量欺骗消费者外，不会有什么危
害性。其实，这种认识和说法是错误
的，注水肉显然属于不合格产品。根
据《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禁止对生猪
或者生猪产品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
质，违规者可处货值5倍或10万元罚
款，其他动物的屠宰管理参照该条例
执行。

由上可知，无论是从普通人的角
度还是生产经营者的角度出发，生
产、销售“注水肉”都是不允许的，属
于奸商行为。尤其是，小作坊所注入
的水可能属于不符合生活饮用水标
准的水，严重威胁着消费者的身体健
康。此外，需要说明的是，生产“注水
肉”绝非欺诈消费者和行政违法那么
简单，情节严重的，甚至将触犯刑法，
比如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
的食品罪。

对此，涉事老板却表现的毫不在
乎，说明其在利益面前毫无诚信，没
有对规则、道德、他人权利的丝毫敬
畏。主要原因还在于违法成本较低，
不足以让违法者感受到疼痛。一般
来说，对于已经摆上柜台的产品是否
属于“注水肉”，莫说普通消费者，即
便是执法人员或经常从事销售的经
营者，恐怕都难以辨别。

正如报道指出的那样，一些无良
商家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到处流动以
逃避监管。加之这些屠宰行为系商
家“关起门来”悄悄进行，如果不是热
心人士提供线索，可能就不会被发
现。被发现的概率较小，加之“注水”
利益较大，自然会对一些人产生诱
导，让其将生产“注水肉”作为牟利手
段，甚至成了潜规则。

食品安全无小事，无良商家生产
“注水肉”，但监管部门理当健全机
制，形成全链条、全覆盖、全方位式监
管，加强对肉类产品的监测，发现问
题则应启动倒查，直至追溯源头。这
样方能产生倒逼作用，压缩不法生产
者的活动空间，让消费者权益得到有
效维护。

无论是从普通人的角度还是生
产经营者的角度出发，生产、销售“注
水肉”都是不允许的，属于奸商行为。

“给牛注水不
算什么大事”?

近日，杭州一所幼儿园开展了一堂特
殊的课程，即组织小朋友到稻田中割水
稻。秋雨中，小朋友戴着头套、手套，拿着
小镰刀在田里收割水稻，收割水稻的照片
和视频也在网上热传。活动结束后，小朋
友领到了2斤新米，体会粮食的来之不易。
（11月21日《都市快报》）

看着这些全副武装，在稻田里忙忙碌
碌，但是动作又十分稚拙的现代“小农夫”，
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很新鲜、很稀奇，而再深
入想想，就会明白幼儿园的良苦用心，也明
白这种“割稻式教育”所具有的多重现实意
义。对于现在绝大多数城市的孩子来说，
不管是幼儿园的，还是中小学的，都离农业
劳动太远了，也离农业劳动太久了，更进一
步说，别说是孩子，就是这些孩子的父母，
也同样远离了农业劳动。

从城镇化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必然，
也是时代发展、社会进步的体现，但是也会

由此带来一些问题。我们远离农业劳动，
就会和农业、农村、农民逐渐疏远，就会和
养育我们的土地逐渐疏远，也会和大自然
逐渐疏远，最后，我们可能只剩下单薄的乡
愁，供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感叹一下、怀念
一下。有人也许会说，很多孩子的父母寒
窗苦读十年，就是为了离开农村，进入城
市，现在终于得偿所愿，这又有什么不好？

当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生活在城市
的我们，却不能忘了自己的根，不能忘记了
劳动的辛苦，不能忘记了粮食的来之不
易。更进一步说，只有对农村、农业和农民
的现状多一些了解，才能找回丢失的乡愁。

我们经常强调“从娃娃抓起”，现在有
观点认为，什么都从娃娃抓起，会不会把娃
娃“抓坏”了？但是笔者还是不得不说，对
土地的亲近，对粮食的亲近，也只有从娃娃
抓起才行。我们不但要组织幼儿园的孩子
下田割稻，同样应该组织中小学的孩子下

田割稻；我们不但要组织他们下田割稻，还
应该组织他们下田插秧、下地播种，参与春
种、夏耘、秋收、冬藏的全过程，这不是要把
他们培养成农民，而只是让他们通过这种

“接地气”的教育，对农业劳动、对农村现状
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和了解。相信绝大多数
学校，是具有这种条件的，关键看是否具备
这样的意识。

“割稻式教育”的价值和意义当然有很
多，除了前面提到的可以培养孩子对农村
和土地的感情，还可以让他们了解粮食的
来之不易，珍惜餐桌上的饭菜，不要浪费粮
食与蔬菜。这样的“接地气”教育，效果必
然远远好于老师和父母的说教。令人欣慰
的是，杭州市这所幼儿园的活动，也得到了
绝大多数家长的支持，说明家长也是愿意
自己的孩子亲近土地、亲近粮食和蔬菜的，
那么教育者何不积极行动起来，给教育补
上“农业劳动”这重要的一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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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广阔

“割稻式教育”的价值和意义当然有很多，除了前面提到的可以培养孩子对农村
和土地的感情，还可以让他们了解粮食的来之不易，珍惜餐桌上的饭菜，不要浪费粮
食与蔬菜。这样的“接地气”教育，效果必然远远好于老师和父母的说教。

□史洪举

幼儿园“冒雨割稻”
补上了农业劳动这一课


